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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度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要點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6 月 3 日 

行政院院授主會公字第 1150500630A 函訂定 

◎第一章 總則 

◎一、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度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

）總預算、主管預算、單位預算及特別預算半年結

算報告（以下簡稱各種半年結算報告）之編製，依

本要點辦理。 

◎二、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(單位)，指行政院主計總處

（以下簡稱主計總處）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主計處；所稱審計機關，指審計部、各地方審計

處（室）。 

◎三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所列貨幣，應以法定預算所列

為準；其載列數據應與六月份會計月報一致。 

◎四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書表採用主計總處開發之歲計會

計資訊系統編造者，依該系統產製之格式辦理。 

◎五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於編製完成後，應依規定送達

各有關機關（單位）。 

         前項各種半年結算報告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

錯誤，應即修正，並將修正後之各種半年結算報

告重新送達。 

◎第二章 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 

◎六、各機關於編製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時，應詳實

查填預算數、分配數及執行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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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分配數應分別依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政府權責機關核定之分配數列之；有修改

分配預算者，依修改後之分配數列之；辦理經費

流用者，應確實依科目流用規定作分配數之調整

，執行數不得超出分配數。

七、各機關編製之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應於七月二

十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（單位）各一

份；編有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者，各機關應送達

主管機關一份。

◎八、各機關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列有特種基金盈餘

（賸餘）之應解（繳）庫額及虧損（短絀）之由

庫撥補額，與資本（基金）由庫增撥或收回額等

列數，應與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所

列各相關列數確實核對相符。

◎第三章 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彙編

九、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應依所屬各機關編送之單

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彙編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。於彙編時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修正

彙編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關與主計機關

（單位）及原編造機關。

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僅有本機關者，得

以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代替主管預算半年結算

報告。

十、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應於七月二十五日前將

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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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(單位)各一份；僅有本機關者，主管預算半

年結算報告應於七月二十日前送達。

◎十一、國庫主管機關應於七月二十日前編製總預算融

資調度半年結算報告送達審計部及主計總處各

一份。

◎第四章 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彙編

十二、主計機關（單位）應依各機關編送之單位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及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彙編

中央政府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總預算半年結算

報告。於彙編時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

應即修正彙編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

關、主管機關及原編造機關。

◎十三、主計總處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應將總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，與各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

告及綜計表（包括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，加具總

說明，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；

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，並應於八月三十一日

前送達主計總處。

◎第五章 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

十四、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編製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

告，準用第六點、第七點、第九點及第十點規

定辦理。

◎第六章 附則

◎十五、外交部、國防部及僑務委員會主管之各種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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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算報告書表涉及機密部分，應依相關規定以

機密方式處理。

◎十六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應加具封面、目次及封底，

依規定書表順序裝訂成冊。但總預算半年結算

報告免加具封底。

前項報告之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，封底應

加蓋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職名章(該等印

章並得以套印方式處理)。但總預算半年結算報

告之封面，不適用之。

各機關依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，其編製之

份數及格式，由主計總處定之。

前項各種書表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主計處得審酌需要，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

資訊。

十七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各種半年結

算報告之編製，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

◎十八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，應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達鄉（鎮、

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及該管審計

機關，並送達該管縣政府或直轄市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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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半年結算報告書表之名稱 

一、各機關編製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書表 

◎(一)封面(格式 1-1)封底(格式 1-3)及目次(格式

1-2) 

◎(二)總說明(格式 1-4) 

(三)歲入來源別結算表(格式 1-5) 

 (四)歲出機關別結算表(格式 1-6) 

 (五)重大計畫執行績效報告表(格式 1-7)-中央政

府適用 

◎(六)調整年度預算支應災害防救經費報告表(格式

1-8) 

 (七)一般性補助款-中央政府適用 

◎1.封面(格式 1-9) 

◎2.歲出機關別結算表(格式 1-10) 

二、各主管機關編製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書表 

◎(一)封面(格式 2-1)封底(同格式 1-3)及目次 

(二)總說明(同格式 1-4) 

(三)歲入來源別結算表(格式 2-2) 

 (四)歲出機關別結算表(格式 2-3) 

三、國庫主管機關編製總預算融資調度半年結算報告之書表 

◎(一)封面(格式 3-1)封底(同格式 1-3)及目次 

(二)融資調度結算表(格式 3-2) 

四、主計機關編製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書表  

◎(一)封面(格式 4-1)及目次(格式 4-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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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總說明(格式 4-3) 

(三)主要表 

1.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(格式 4-4) 

2.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(格式 4-5) 

 3.歲入來源別結算總表(格式 4-6) 

 4.歲出機關別結算總表(格式 4-7) 

5.融資調度結算總表(格式 4-8) 

 6.歲入來源別結算表(格式 4-9) 

 7.歲出機關別結算表(格式 4-10) 

(四)附表 

       -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

 1.歲入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格式 4-11) 

 2.歲入執行累計結算表(格式 4-12) 

 3.歲出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格式 4-13) 

 4.歲出執行累計結算表(格式 4-14) 

5.融資調度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格式 4-15)   

◎6.融資調度執行累計結算表(格式 4-16) 

五、各機關及主管機關編製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書表 

◎(一)封面(格式 5-1)封底(同格式 1-3)及目次 

(二)總說明(同格式 1-4) 

(三)歲入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同格式 4-11) 

◎(四)歲入執行累計結算表(同格式 4-12) 

(五)歲出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同格式 4-13) 

◎(六)歲出執行累計結算表(同格式 4-14) 

(七)融資調度執行結算表ˇ本年度(同格式 4-15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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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(八)融資調度執行累計結算表(同格式 4-16) 

六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之書表 

(一)封面（同格式 4-1）封底及目次（同格式 4-2） 

(二)總說明（同格式 4-3） 

(三)主要表 

1.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（同格式 4-4） 

2.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（同格式 4-5） 

3.融資調度結算總表（同格式 4-8） 

4.歲入來源別結算表（同格式 4-9） 

5.歲出機關別結算表（同格式 4-10） 

(四)附表 

◎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（同格式 4-11 至 4-1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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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乙、半年結算報告書表之格式

格式1-1

中華民國 年度
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（機關名稱）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× × × 編

說明：1.報告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。
2.報告書表使用A4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刷編印，若表件為跨頁格

式，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。
3.「xx-xx」請依機關別之款號及項號填列。

(xx-x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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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1-2

（書表名稱） （頁數）

（機關名稱）XX年度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目           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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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1-3

機    關    長    官：

主 辦 會 計 人 員：

說明：報告封底應加蓋主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長官職名章(該等印章並得以套
印方式處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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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格式1-4

（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總　　　　說　　　　明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截至本年6月30日止歲入歲出預算執行情形

一、歲入歲出預算執行概述

二、預算及計畫執行數較分配數差異原因及因應改善措施分項說明

說明：1.歲入歲出預算執行概述部分，應以歲入、歲出總數簡要說明之（請依重要性依序陳述）。

　　　2.預算及計畫執行數較分配數差異原因及因應改善措施部分，其中歲入（依來源別細目）分

               配數執行率差異超過20％者，歲出（依機關別工作計畫）分配數執行率低於80％者，應敘

               明其原因暨相關之因應改善措施。

　　　3.主管機關填列本表請以整個主管機關歲入、歲出總數之執行情形簡要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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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1-5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 計

實現數

(2)

預收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經常門小計

資本門小計

xx (來源別科目)

xx (機關名稱)

xx   (子目)

xx    (細目1)

xx    (細目2)

：

說明：1.屬於資本門性質，應於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。

　　　3.表列「預算增減數」如為預算減少數，應於各該欄內之減少數字前註明「－」號。

　　　4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               來源別細目順序編列。

　　　2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收入機關、來源別子目、

（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歲　入　來　源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預　　算　　數
累計

分 配

數

(1)

已分配尚

未收入數

(1)-(4)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累       計       執       行      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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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1-6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合      計

xx (主管名稱)

xx (機關名稱)

  經常門小計

  資本門小計

xx   (業務計畫)

xx     (工作計畫)

      (用途別科目)

：

xx (統籌支撥科目)

：

               計畫順序填列，各業務計畫及其所屬工作計畫應編至用途別科目為止。

　　　2.「機關名稱」項各欄位，除應列示經資門併計總數，另應分別列示經常門及資本門總數，皆不含統籌

               科目。

　　　3.屬於資本支出科目，或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合用同一科目者，應分別列示經常門、資本門預算數、分

               配數及執行數，並於資本門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。

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工待遇準備＋經費流用數＋預算調整數。

　　　6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累計

分配

數

(1)

累       計       執       行       數
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4)
款 項 節 名稱及編號
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計

（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歲　出　機　關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預　　算　　數

               (1)   中央政府部分＝追加（減）預算數＋第一預備金＋第二預備金＋經費流用數＋預算調整數。

             (2)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＝追加（減）預算數＋第一預備金＋第二預備金＋各類員工待遇準備＋調整

　　　5.「預算調整數」係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等規定，為辦理特定業務或情事所需經費，各機關在原列預

               算範圍內檢討調整支應，以及行政院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關間調整支應

               ，不受預算法第62條及63條規定限制。

實現數

(2)

預付數

(3)

合   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說明：1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主管機關別、機關別、業務計畫、工作

　　　4.表列「預算增減數」如有預算減少數，應於各該欄內之減少數字前註明「－」號，該欄位內容如下：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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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實

現

數

(3)

預

付

數

(4)

小

計

實

現

數

(5)

預

付

數

(6)

小

計

累計

實現

數
(7)=(3

)+(5)

累計

預付

數
(8)=(4

)+(6)

合計
(9)=

(7)+(8)

　　　3.「截至本年度已編列預算數」欄：一次性者填列本年度預算數，繼續性者填列歷年度（含本年

　　　5.「累計分配數」欄：指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截至6月底之累計分配數。

格式1-7

計

畫

名

稱

計

畫

總

金

額

截

至

本

年

度

已

編

列

預

算

數

本年度可支

用預算數

　

累計執

行數占

累計分

配數％

(10)

=(9)/(2)

累計執

行數占

可支用

預算％

(11)

=(9)/(1)

累計執

行數未

達累計

分配數

80%之

原因及

其改進

措施

截至

本年

6月

底累

計分

配數

(2)

截至本年6月底累計執行數

（機   關   名   稱）

重  大  計  畫  執  行  績  效  報  告  表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度）預算數。

　　　2.表列「計畫總金額」欄：係一次性或繼續性計畫總金額。

　　　4.「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」欄：係以前年度保留數（含應付數及保留數，無保留數者免填）及本

               年度預算數之合計。

以

前

年

度

本

年

度

合

計

(1)

以前年度 本年度
以前年度及本年

度累計

說明：1.本表為中央政府適用，所稱「重大計畫」係指5千萬元以上資本支出計畫（包括營建工程、設

               備採購及資本門補助等）及院列管、部會列管暨自行列管計畫，並請依計畫別逐一填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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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元

金 額 實 支 數 預 付 數 小 計

(1) (2) (3) (4) (5)=(3)+(4) (5)/(2)

xx工作計畫

xx工作計畫

xx工作計畫

小計

‧

‧

‧

合計

說明：1.依災害防救法第57條第2項規定，調整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災害防救經費者均應編製本表。

　　　2.本表「使用說明」欄，係指經費使用情形，應分別載明使用主要內容。

　　　3.累計執行數占累計分配數未達80％者，請於備註欄說明原因。

　　　4.請按每一動支原因區分為一般災害防救、防疫、紓困、振興，再按每一動支原因小計相加結一合計。

　　　5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格式1-8

動 支

原 因 預 算 科 目

使用

說明
備註

調 整 年 度 預 算 支 應 災 害 防 救 經 費 報 告 表
中華民國　年  月  日

（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移 緩 濟 急 經 費 來 源
截 至 本

年6月底

累 計 分

配 數

截 至本 年6 月 底累 計 執 行 數
累 計 執

行 數 占

累 計 分

配 數 ％

15



◎格式1-9

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一般性補助款－（機關名稱）

16



◎格式1-10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xx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xx (一般性補助款-○○主管)

 經常門小計

 資本門小計

xx   (一般性○○補助-機關名稱)

      (用途別科目)

　　　：

　　　5.「預算調整數」係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等規定，為辦理特定業務或情事所需經費，各機關在原列預算

               計畫應編至用途別科目為止。

               數及執行數，並於資本門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。

　　　6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               範圍內檢討調整支應，以及行政院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關間調整支應，不

               受預算法第62條及63條規定限制。

　　　4.表列「預算增減數」如有預算減少數，應於各該欄內之減少數字前註明「－」號，該欄位內容含追加(減)

                預算數＋第一預備金＋第二預備金＋經費流用數＋預算調整數。

　　　2.「一般性補助款-○○主管」項各欄位，除應列示經資門併計總數，另應分別列示經常門及資本門總數。

　　　3.屬於資本支出科目，或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合用同一科目者，應分別列示經常門、資本門預算數、分配

說明：1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欄，按主管機關別、機關別、業務計畫順序填列，各業務

目 節 名稱及編號
原預

算數

預算

增減

數

合

計

（一 般 性 補 助 款 － 機 關 名 稱）

歲　出　機　關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預　算　數 累

計

分

配

數

(1)

累     計     執     行     數
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4)
款 項

實現

數

(2)

預付

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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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2-1

中華民國 年度
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（機關名稱）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× × × 編

說明：1.報告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。

2.報告書表使用A4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刷編印，若表件為

跨頁格式，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。

3.「xx-xx」請依機關別之款號及項號填列。

(xx-x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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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2-2

（主   管   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歲　入　來　源　別    結　算　表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 計

實現數

(2)

預收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經常門小計

資本門小計

(來源別科目)

 （機關名稱）

 （機關名稱）

：

(來源別科目)

 （機關名稱）

：

           3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           2.表列「預算增減數」如有預算減少數，應於各該欄內之減少數字前註明「－」號。           

預　　算　　數

累  計

分 配 數

(1)

已分配尚

未收入數

(1)-(4)

說明：1.本表按來源別分列所屬機關總數填列。

來  源  別

累       計       執       行      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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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2-3
  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合      計

(主管名稱)

 (經常門小計)

 (資本門小計)

   (機關名稱)

        (經常門小計)

        (資本門小計)

　　　：

(統籌支撥科目)

   (機關名稱)

   (機關名稱)

　 　：

(統籌支撥科目)

   (機關名稱)

   (機關名稱)

　 　：

說明：1.本表以各所屬機關（按經資門分列）總數填列。

　　　4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（主　管　機　關　名　稱）

歲　出　機　關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

 機      關     別

預   　算　　數 累計

分配

數

(1)

累       計       執       行       數 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4)
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
　　　3.「預算調整數」係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等規定，為辦理特定業務或情事所需經費，各機關在

               原列預算範圍內檢討調整支應，以及行政院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

               關間調整支應，不受預算法第62條及63條規定限制。

合計
實現數

(2)

預付數

(3)

合   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分

配數％

(4)/(1)

　　　2.表列「預算增減數」如有預算減少數，應於各該欄內之減少數字前註明「－」號，該欄位

              內容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(1) 中央政府部分＝追加（減）預算數＋第一預備金＋第二預備金＋經費流用數＋預算調整數。

              (2)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＝追加（減）預算數＋第一預備金＋第二預備金＋各類員工待遇準備

                   ＋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＋經費流用數＋預算調整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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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3-1

中華民國 年度
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

融 資 調 度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× × × 編

說明：1.報告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。

2.報告書表使用A4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刷編印，

若表件為跨頁格式，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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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3-2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
合計

  (1)

一、債務之舉借

二、債務之償還

備　　註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融　資　調　度　結　算　表

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

預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數

項     目
累計執行數

 (2)

累計執行數

占預算數％

(2)/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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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

中華民國 年度
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ＸＸＸ總 預 算

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× × × 編

中

華

民

國

年

度

Ｘ

Ｘ

Ｘ

總

預

算

半

年

結

算

報

告

說明：報告書表使用A4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刷編印，若表件為跨頁格式，

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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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2

（書表名稱） （頁數）

XX年度XXX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目            次

24



格式4-3

XXX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總　　　　說　　　　明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壹、歲入預算執行情形

貳、歲出預算執行情形

參、融資調度情形

肆、其他重要說明

說明：歲入及歲出預算執行情形應以歲入來源別及歲出機關別分別說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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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4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一、歲入合計

( 來源別科目 )

：

二、歲出合計

( 主管名稱 )

：

三、歲入歲出餘絀

說明：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項                  目

中華民國 　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歲  入  歲  出  簡  明  比  較  分  析  表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累計執行數

占累計

分 配 數％

(2)/(1)

已分配尚未執行

數

(1)-(2)

預    算    數

累   計

分   配   數

(1)

累   計

執   行   數

(2)

26



格式4-5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一、收入合計

　(一)歲入

　(二)債務之舉借

　(三)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

　　  餘調節因應數

二、支出合計

　(一)歲出

　(二)債務之償還

三、收支餘絀數

說明：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累計執行數

占預算數％

(2)/(1)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收　支　簡　明　比　較　分　析　表

項              目
預  算  數

(1)

累  計  執  行  數

(2)

中華民國　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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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6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 名          稱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   計

實現數

(2)

預收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　
合        計

( 來源別科目 )

      ( 子目 )

：

　 　

　

　

說明：1.本表科目名稱中央政府部分「款」、「目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來源別子目順序編列；直

              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「款」、「項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來源別子目順序編列。

           2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目

歲　入　來　源　別　結　算　總　表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 日

預　   　算  　 　數 累計

分 配

數

(1)

已分配尚

未執行數

(1)-(4)

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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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7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名        稱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  計

實現數

(2)

預付數

(3)

合      計

(4)=(2)+

(3)

合        計

( 主管名稱 )

：

　

說明：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歲　出　機　關　別　結　算　總　表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日

預　  　算 　 　數
累計

分 配 數

(1)

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已分配尚

未執行數

(1)-(4)

科　　目

29



格式4-8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
合計

(1)

一、債務之舉借

二、債務之償還

三、預計移用以前

        年度歲計賸餘

　　調節因應數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日

融　資　調　度　結　算　總   表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預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數

項     目
累計執行數

(2)

比較增減數

(2)-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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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9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名  稱  及  編  號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    計

實現數

(2)

預收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合       計

xx ( 來源別科目 )

xx      ( 機關名稱 )

xx            ( 子目 )

：

　　　2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歲　入　來　源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列。

說明：1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收入機關、來源別子目順序編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預    　　算    　　數
累計

分 配 數

(1)

已分配尚

未執行數

(1)-(4)

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
31



格式4-10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名 稱 及 編 號
原預

算數

預    算

增減數
合計

 實現數

(2)

預付數

(3)

合    計

(4)=(2)+

(3)

(主管名稱)

　(機關名稱)

　　(業務計畫)

：

　　　2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說明：1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欄，按主管機關別、機關別、業務計畫順序編列。

XXX 總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

已分配尚

未執行數

(1)-(4)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歲　出　機　關　別　結　算　表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預　　算　　數
累計

分 配 數

(1)

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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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1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
原預

算數

預算

增減

數

合計

本年

度分

配數

以前

年度

分配

數

餘額

合計

(1)

實現

數

(2)

預收

數

(3)

合計

(4)=(2

)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xx (來源別科目)

xx    (機關名稱)

xx 　 (子目)

xx 　    (細目)

：

說明：1.本表係指正在執行之特別預算始需填列，已結束特別預算辦理保留部分免予編製。

　　　2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收入機關、來源別子目

　　　3.以前年度分配數餘額係指截至上年12月31日止累計分配數扣除累計收入實現數（如該金額為負值，

　　　4.單位及主管機關編製本表時，屬於資本門性質，應於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；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彙

　　　5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全部計畫預算數

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4)

累   計  分   配   數 累   計   執   行   數

              、來源別細目順序編列。

              編採經資門併計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本表無列數）。

歲  入  執  行  結  算  表─本  年  度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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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節 名  稱  及  編  號
原預

算數

預　算

增減數
合計

實現

數

(2)

預收

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

+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xx   ( 來源別科目 )

xx     ( 機關名稱 )

xx       ( 子目 )

xx         ( 細目 )

：

　　　3.累計分配數係指截至本年6月30日止累計分配數。

　　　5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格式4-12

說明：1.凡各機關執行跨年度特別預算之首年免編本表。

              、來源別細目順序編列。

累   計   執   行   數

　　　4.單位及主管機關編製本表時，屬於資本門性質，應於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；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彙

　　　2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來源別科目、收入機關、來源別子目

              編採經資門併計方式。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歲  入  執  行  累  計  結  算  表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日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

累    計

分配數

(1)

已分配

尚    未

執行數

(1)-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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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3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
原預

算數

預算

增減

數

合

計

本年

度分

配數

以前

年度

分配

數餘

額

合

計

(1)

實現

數

(2)

預付

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+

(3)

占累

計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xx (主管名稱)

xx   (機關名稱)

xx    (業務計畫)

xx     (工作計畫)

：

說明：1.本表係指正在執行之特別預算始需填列，已結束特別預算辦理保留部分免予編製。

　　　2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主管機關別、機關別、業務計畫

              、工作計畫順序編列。

　　　3.以前年度分配數餘額係指截至上年12月31日止累計分配數扣除累計支出實現數。

　　　5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　　　4.單位及主管機關編製本表時，屬於資本支出科目，或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合用同一科目者，應

              分別列示經常門、資本門預算數、分配數及執行數，並於資本門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；總預算

              半年結算報告彙編採經資門併計方式。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歲  出  執  行  結  算  表─本  年  度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全部計畫預算數   累 計 分 配 數 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
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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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4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
原預

算數

預　算

增減數
合計

實現

數

(2)

預付

數

(3)

合計

(4)=(2)+

(3)

占累計

分配

數％

(4)/(1)

合      計

xx (主管名稱)

xx   (機關名稱)

xx    (業務計畫)

xx     (工作計畫)

：

　　　5.本表金額表達至元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              半年結算報告彙編採經資門併計方式。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歲　出　執　行　累　計　結　算　表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

累　計

分配數

(1)

累    計    執    行    數
已分配

尚    未

執行數

(1)-(4)

說明：1.凡各機關執行跨年度特別預算之首年免編本表。

              、工作計畫順序編列。

　　　3.累計分配數係指截至本年6月30日止累計分配數。

　　　4.單位及主管機關編製本表時，屬於資本支出科目，或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合用同一科目者，應

              分別列示經常門、資本門預算數、分配數及執行數，並於資本門科目代號標示「＊」；總預算

　　　2.本表科目名稱及編號「款」、「項」、「目」、「節」欄，按主管機關別、機關別、業務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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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5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原預

算數

預　算

增減數
合計

本年度

分配數

以前年

度分配

數餘額

合計

(1)

一、債務之舉借

`

二、債務之償還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融  資  調  度  執  行  結  算  表─本  年  度
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已分配

尚　未

執行數

(1)-(2)

全  部  計  畫  預  算  數 累     計    分     配     數
累    計

執行數

(2)

項                    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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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4-16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原預

算數

預　算

增減數
合計

一、債務之舉借

二、債務之償還

說明：凡跨年度特別預算之首年免編本表。

項            目

(特 別 預 算 名 稱)

累　計

分配數

(1)

已分配尚

未執行數

(1)-(2)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融  資  調  度  執  行  累  計  結  算  表

全  部  計  畫  預  算  數
累   計

執行數

(2)

累計執行

數占累計

分配數％

(2)/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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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5-1

中華民國 年度
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（特別預算名稱）半年結算報告

× × × 編

說明：1.報告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。
2.報告書表使用A4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刷編印，若表件為跨頁格式，

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。
3.「xx-xx」請依機關別之款號及項號填列。

(xx-x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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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丙、一百十五年度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日程表

辦 理 事 項
預 定 完 成 期 限

負 責 辦 理 機 關
年 月 日 以 前

一、訂定「中華民國一百十五
年度總預算半年結算報
告編製要點」分行各機
關。

115 6 15 主計總處

二、各機關單位預算半年結算
報告之編製。

115 7 20 各機關

三、中央政府總預算融資調度
半年結算報告。

115 7 20 財政部國庫署

四、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。 115 7 20
特別預算執行機
關

五、各主管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之編製（含特別預算部
分）。

115 7 25
編有主管預算之
主管機關

六、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暨附
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
告及綜計表函送審計機
關。

115 8 31
主計總處、直轄市
及縣（市）政府

註：本要點所定各半年結算報告編送日期如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個工作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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